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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环境下新闻法规课程教学实践
宗　青

（南京传媒学院，江苏 南京 211172）

摘要：在顾理平、姚瑶撰写的《从具体问题到专门学科：

新闻传播法学研究四十年》的一文中，作者通过线性梳理，将国

内过去四十年新闻传播法学的研究大致分为三个发展阶段：1978

年至 1988 年为“由立法需求推动的立法研究阶段”，1989 年至

1999 年为“以新闻侵权诉讼案件为中心的理论研究阶段”，2000

年至今为“以舆论监督与网络传播法治为代表的综合性研究阶段”。

通过清晰的阶段划分，可以看出，一方面，媒介技术深刻改变了

新闻的生产与传播模式，以及信息用户使用媒体的习惯和参与新

闻的路径，同时也显著改变着相关学科和领域的研究，“大数据”“被

遗忘权”“技术洗稿”“合成型隐私”等概念应运而生，成为新

的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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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高校新闻法规课程的课堂教学也随之发生相应

的创新变化，以适应具体的实践诉求。作为新闻工作行为准则的

一门重要学科，新闻法规课堂教学如何实现有效授课，提升该课

程的学习效果，并将之内化为学习者的职业行为参照，是教学者

必须思考的问题。笔者目前从事相关教学工作，同时也是一名实

习律师，在实践中结合新闻和法学两个领域的专业知识，进行课

程创新模式的思考。

一、融合专业知识

新闻传播法学发展至今，已经初步确立基本的学科框架。作

为一门跨专业的学科，从事相关教学的教师需同时具备新闻和法

学两个领域的专业背景，不仅要熟悉新闻理论和实务，了解具体

的业务需求，同时应把握法学领域的前沿变化，譬如今年 1 月 1

日开始施行的《民法典》“人格权编”中有关条款，即同媒体权

利设定两者之间的存在重要关联。

在新闻侵权案件中，涉及侵犯“名誉权”“隐私权”“肖像

权”等人格权的情形一直占较大比例。熟悉把握何为“人格权”，

侵权的构成要件分别是什么，规范采访流程与稿件写作，可最大

程度避免侵权发生。假如发生侵权诉讼，应该如何提供证据，进

行有效举证，以此作为抗辩事由。在“大众传媒与著作权”课题中，

涉及媒体之间及媒体与其他网络平台之间的稿件转载，记者和编

辑的职务作品的权利义务设置等。近年来，网络文章中的图片使

用和短视频剪辑中背景音乐的使用，如未获得著作者授权，即可

能发生侵权。以新闻实务中所遇到的具体问题，倒推必须把握的

相关法律知识。

因授课对象主要还是新闻传播、网络新媒体及广告等专业的

学生，授课内容所涉及的法律知识需与传播实务紧密相关，也不

必过于艰深。

二、运用案例教学

新闻法规课程的授课对象多为将来从事传媒工作的学生，应

因地制宜甄选授课内容，创新设计授课方式，让学生能够学以致用。

授课教师要避免入的一个“坑”，是用对于非法学专业学生而言

过于艰深的理论知识进行讲授。案例教学在此情境下必要而有效。

在讲授“大众传媒与肖像权”时，笔者举例，在机场偶遇某

明星，“本能”举起手机拍得偶像照片一张，随之上传至个人微博，

是否侵犯某明星的肖像权？如未经某明星本人许可，将该照片用

作参与比赛的非商业作品中呢？在这个案例中，某明星年轻学生

喜欢的明星，容易激发讨论兴趣，且涉及“公众人物”“公开场合”“非

商业使用”等概念。在讲授“著作权”一章时举例，某记者在与

某媒体的劳动合同期间，利用业余时间找到选题，进行策划和拍摄，

发表了一篇颇具影响力的稿件，那么其所在媒体对该稿件享有哪

些权利？案例中涉及“职务作品”、著作权的人身权、财产权等

知识点。

将理论融入案例中，不同的专业背景不再是学习的壁垒，而

是连接。法学、伦理学、社会学等专业知识，于新闻实务是实用的，

学生也在具体案例中找到认同感。

三、组织实践课程

新闻法规课程本身应用性较强，相关理论在具体实践中都可

能涉及，讲述“隐性采访”“舆论监督”“政府信息公开”等章节时，

笔者以分组讨论经典案例的形式开展实践课程，引导学生将书本

知识融入到现实情境中。

如 2015 年 6 月某记者采用隐性采访的方式，卧底高考替考组

织，报道一经发出，引发全网关注，隐性采访这个话题再次被学

界和业界热议。新闻实践中能否以此手段获取新闻线索或采访素

材，媒体记者在获取信息的过程中是否享有一定“特权”，通过

隐性采访获取的相关证据是否合法……作为准新闻人，围绕相关

话题展开思考和讨论，将会对今后的实务工作有所启发。在“舆

论监督”一章中，以某案件作为评析素材，引导学生讨论在新媒

体环境中公众如何正确进行舆论监督，避免“人肉搜索”等网络

暴力行为，同时作为新闻媒体应如何在制度范围内展开舆论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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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满足公众的知情需求，也避免媒介审判。

以上话题既是学界热烈讨论的话题，对于新闻专业的学生来

说更具有指导的意义。将抽象的概念变成现实有用的工具，选择

合适的讨论案例，引导合理的专业思考，是其中关键。

融合新闻、法学等专业知识，是新闻法学领域展开研究的必

然需求，运用案例教学及组织实践课程是现如今相关授课通常使

用的方式，如何在此基础上有效提升授课效果，关键在于师资。

国内许多大学的新闻法规课程授课老师本身即为律师，或来自媒

体一线，具备媒体与法律、理论与实务的“双栖”研究背景，为

双师型师资。双师型教师一方面关注前沿研究，如新媒体平台上

信息传播管理、大数据环境下隐私保护等，将最新研究成果引入

课堂，另一方面关注业界动态，将理论应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

发现新问题，以此推动确定新的研究内容，开拓新闻法规的研究

新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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